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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信达首字（2010）第 09-4 号  

 

致: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受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担任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已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

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和《广东信达

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

作报告》、《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广东信达律师事务

所关于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雷

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下称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现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发审委对深圳雷柏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申请文件审核意见的函》（证发反馈函[2011]35 号）

（下称“反馈意见”）要求，信达对反馈意见中需发行人律师核查的有关法律问

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信达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对发行人

有关法律事项进行补充核查验证的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须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一并使用，信达在《法律意

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所做的声明及相关定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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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发行人购买关联方房产产权过户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是否存在法律

障碍 

2010 年 4 月 30 日，余欣通过预售方式购买了由深圳卓越世纪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与金田路交汇处卓越世纪中心 4 号

楼 3301—3305 房产，该房产面积共计 987.41 平方米，房地产预售买卖合同编号

分别为：深（福）网预买字（2010）第 2680、2681、2682、2683、2684 号，余

欣已缴清相关款项。2010 年 10 月，在该预售房产交付使用后，发行人子公司雷

柏电子向关联方余欣租赁该房产用作办公场所，为解决关联租赁问题，2011 年 1

月 31 日，发行人与余欣签订《深圳市房产购买合同》，购买该租赁房产。根据房

产预售合同约定，房地产办证事宜主要由开发商负责，经发行人确认并向开发商

了解，目前开发商深圳卓越世纪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正在积极为业主办理产权

证，在开发商将房地产证办理至余欣名下后，即可办理房产证过户手续。 

经核查，发行人向关联方余欣购买的该房产属于“卓越世纪中心”项目，该

房地产开发项目取得了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核发的“深房地字第

3000517939 号”《房地产证》（即土地证）、取得了深圳市规划局核发的深规建

许字 HQ-2008-0041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取得了深圳市建设局核发的

4403002D070107005 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该项房产预售取得深圳市国土

资源和房产管理局核发的“深房许字（2009）福田 002 号”《深圳市房地产预售

许可证》，据此，“卓越世纪中心”项目的开发建设以及预售均已取得相关政府部

门的合法批准，另外开发商已向发行人出具书面说明如下：房产证正在办理过程

中，办理房产证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发行人向关联方余欣购买的该项房产取得房地产

证不存在法律障碍。 

 

二、关于发行人与苏宁和国美协议的续签情况及对发行人经营的影响 

经核查，发行人已于 2011 年 3 月 10 日与国美电器有限公司续签了《经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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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合同书》，续签后合同有效期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发

行人与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续签事宜正在商谈中。 

根据中审国际出具的审字[2011]第 01020016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确认及

《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目前主要有传统 IT 销售渠道、连锁销售渠道和网

络销售渠道三种销售渠道，其中，传统 IT 渠道即设立代理商在全国各地的电脑

城完成销售模式仍占主导地位，报告期内，传统 IT 渠道实现的销售收入占比一

直保持在 88%以上，连锁渠道和网络渠道销售的金额和占比较低。 

发行人连锁销售渠道主要通过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和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完成，发行人与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和国美电器有限公司开展销售合作以来，

发行人 2009 年度、2010 年度通过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实现的销售收入为

1,602,564.10 元、15,359,345.30 元，分别占发行人当期实现的销售收入的

0.29%、2.37%；发行人 2010 年度通过国美电器有限公司实现的销售收入为

9,663,515.38 元，占发行人当期实现的销售收入的 1.49%，因此，发行人通过苏

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和国美电器有限公司此类连锁渠道实现的销售收入占比较

低，尽管发行人与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销售合作合同尚未签订，但双方仍保

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与发行人签订订货合同的方式向

发行人继续采购商品，据此，信达律师认为，发行人与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

续签情况不会对发行人的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五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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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无正文，此页系《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之签署页）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尹公辉                              张  炯                 

 

李瑮蛟                 

 

刘少华   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